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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企业：
　　为加快促进两化深度融合，发展服务型制造，支持物联网产业发展，2016年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两化融合、制造业服务化、物联网）第一批支持项目开始受理申请，请有意申请的企业认真对照《申报指南》（附件1）抓紧申请。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 政策依据
　　（一）《厦门市实施〈中国制造2025〉行动计划》（厦委发〔2015〕11号）；
　　（二）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》（厦府〔2011〕394号）；
　　（三）《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厦财企〔2016〕15号）。
　　二、 支持额度、资助方式、申报审批环节
　　（一）支持数量：有额度限制，优先安排政策性奖励兑付，剩余资金根据项目情况统筹安排支持。
　　（二）资助方式：自愿申报、无偿资助。
　　（三）申报审批环节：形式审查、专家评审、局内评审、联合会审、市产业办审定、社会公示、拨付资金。
　　三、 有关说明
　　（一）为开展我市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测度，鼓励企业自愿开展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自评估，请登陆福建省两化融合评估系统（http://fjpg.cspiii.com/User/Login）按要求注册并如实填报相关数据；鼓励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，建立首席信息官（CIO）制度。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已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、建立首席信息官制度的企业。
　　（二）鼓励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，服务型制造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，对行业服务型制造发展起到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发展潜力较大，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，市场前景较好的，列为服务型制造试点企业，并予以重点培育和指导。转型升级资金对服务型制造试点企业给予优先支持。
　　四、 申报受理截止时间
　　书面材料及光盘提交截止时间：2016年4月29日。
　　五、 受理机构
　　（一）"两化融合"类项目委托市两化融合促进中心受理并负责初审，地址：湖里区嘉禾路618号万利达大厦3楼（联系人：黄心瑜 电话：18206080361 邮箱：252723356@qq.com）。
　　（二）"制造业服务化"中的"工业设计"类项目委托市工业设计协会受理并负责初审，地址：思明区湖光路66号（联系人：黄梅芬 电话：13656021982 邮箱：408818514@qq.com）。
　　（三）"物联网"类项目委托市物联网行业协会受理并负责初审，地址：火炬路56-58号火炬广场南楼418（联系人：陈丽红，电话：13110936005，邮箱：clh@xmwlw.org）。
　　（四）"制造业服务化"其他类项目由市经信局生产性服务业处直接受理，地址：湖滨北路市政府东楼822室（联系人：杨金水 电话：2896805 邮箱：xmjxjfwyc@163.com）。
　　书面材料及光盘请于截止日前直接送到各指定受理机构，为稳妥起见，不接受快递申报材料。
　　附件
　　1.2016年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两化融合、制造业服务化、物联网）第一批支持项目申报指南
　　2.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两化融合）第一批支持项目申请表
　　3.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制造业服务化）第一批支持项目申请表
　　4.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物联网）第一批支持项目申请表
　　5.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两化融合、制造业服务化、物联网）第一批支持项目申请报告
　　6.2016年度福建省会计师事务所优选库名单


　　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财政局
　　2016年3月30日

